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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6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八. 关于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措施的法律机制的一般性信息和意见交流， 

同时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续） 

 

10. 一些代表团认为，通过清除碎片减缓和整治空间碎片虽有挑战但似乎是防止

空间碰撞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发表该意见的代表团还认为，应当完善空间碎片的

定义，并通过在外空委框架的范围内让所有成员国参与的协商进程予以支持。 

11. 一些代表团认为，先进的航天国家和其他参与方应当适当考虑适用无法律约

束力的自愿措施，例如外空委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和外空委的《外层空间活

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A/74/20，附件二）。 

12. 一些代表团认为，解决空间碎片问题是一项紧迫的集体努力。包括主动清除

碎片在内的碎片减缓措施和碎片整治措施，对于有效应对空间碎片数量不断增加

所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这些代表团还认为，成员国应当考虑采取切实可行的方

式，在外空委框架下加快关于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的法律依据的讨论。 

13. 有意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以确定和明确关于涉及携载核动

力源的空间资产及其重返大气层的碰撞、爆炸、内爆和其他灾害的赔偿责任。 

14. 有意见认为，日益增多的空间碎片在环境上和商业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必需

迅速采取共同行动以清理地球轨道，主动清除碎片是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的一个

关键方面，监管框架必须在得以进行这些活动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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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意见认为，私营部门空间参与方为应对空间碎片构成的挑战做出了重要贡

献，应当支持并适当监督关于卫星寿命延长、碎片清除和在轨维修方面的工作的

开展。 

16. 一些代表团认为，必须持续开展和深化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各国必须做出强

有力的努力，以此作为对国际社会所做努力的补充。 

17. 据认为，国家空间活动政策和监管框架是限制空间碎片产生的关键解决办

法。 

18. 据认为，由于对减缓空间碎片问题所持做法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并且鉴

于对采用这些办法的成本效益权衡，目前没有必要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空间碎

片减缓标准。 

19. 一些代表团认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对本国射入外层空间的所有空间物体办

理登记，因为这样就能对所发射的物体进行监测，未事先经登记国同意或授权，

不得移除或清除任何物体。 

20. 有意见认为，应当就包括采用开发技术资源、经修改的预测模型和增强能力

的先进设施等手段分享准确数据、知识和经验及提高能力展开相互合作，并希望

可在外空委主持下为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便利。 

21.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加强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空间碎片减缓措施的能力并

且应当加强探测和应对坠落的空间碎片的能力。 

22.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意或故意制造多块碎片的行为是造成空间碎片的一个重

要原因，各国应当避免这类活动。 

 

 


